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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.6%

“In October 1945, the Japanese o�cials

conducted an investigation to determine

the number of Japanese wishing to return

to Japan, and the number wishing to

remain.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:

Number desiring to remain: 43.6%.”

Jarman (1997). vol. 8, p. 1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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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富移轉

前朝留下財產 帶走之動產 接收者

1662 約900,000荷盾 約8% 鄭氏王朝

(田園約9千甲)

1684 田園約3.2萬甲 * 清政府, 施琅

1895 田園約 1萬甲 * 台灣總督府

1945 約占民間部門 約0.8% 國民政府, 其他
財富的25%

• 傳統農業經濟, 土地是最重要的固定資本財 (財富)

28.57 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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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朝換代離台人數

1662 (荷蘭人) 2,000

1684 (鄭氏文武官員士兵) 42,000

1897 (住民去留決定日) 6,456

1946–1949 (日本人) 305,079

• 1897年選擇離開之台人, 可以帶走不動產, 動產應該可以

事先移轉。

• 1946–49年遣返之日人, 可帶走 1,000圓, 30公斤行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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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富移轉: 1662

• 1662年2月1日, 荷蘭人與鄭成功合約第4條:

荷蘭人的動產 「屬於在福爾摩沙這城堡裡的,

. . . 所有動產, . . . 得以亳無短缺地裝進上述的

船」 離開台灣。

• 荷蘭人留下的田園約9千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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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富移轉: 1684

• 鄭克塽移交 「官佃田園」 與 「文武官田園」 約3

萬甲

• 但是, 「營盤田」 的面積不明。

• 季麒光 (2006): 營盤田被施琅部下強占, 「不下

二三千甲」, 而且, 「不報冊, 不輸糧」。

• 1685年: 官佃田園與文武官田園: 「盡歸民業」,

但 「營盤田」 下落不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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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治初期的田園

官佃 文武官田園 新墾田園

偽額 9,782.90 20,271.84

底定存冊 8,391.28 10,062.99

1685年 2,565.22

1685–1688年 3,922.79

• 新墾田園: 「康熙24年召募新墾, 應於25年起科田園」

(康熙24年為 1685年)

• 新墾田園應非新墾, 但是否有一部分是營盤田, 無法判斷。

• 若新墾田園大部分是營盤田, 則施琅部下所占田園, 也需

繳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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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富移轉: 1945

• 1945年10月15日: 日本人的公私財產禁止移轉。

• 回國之日人可攜帶一件行李 (不超過30公斤)

與1,000圓。

• 1945年8月–1951年, 惡性物價膨脹。

• 以1937年6月的幣值計算, 日本人能帶回國的

1,000圓之價值, 大約0.3個月所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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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富移轉: 1945

• 日治末期日本人之所得大約占台灣國民所得

的25%。

• 假設財富對所得的比例大約固定值, 則日治末

期日本人的財富占台灣民間財富的比例大約

也是25%。

• 日本人遣返時, 帶走的財產不到總財富的1%,

故幾乎所有的財產都留在台灣。

71.43 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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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富移轉

前朝留下財產 帶走之動產 接收者

1662 約900,000荷盾 約8% 鄭氏王朝

(田園約9千甲)

1684 田園約3.2萬甲 * 清政府, 施琅

1895 田園約 1萬甲 * 台灣總督府

1945 約占民間部門 約0.8% 國民政府, 其他
財富的25%

78.57 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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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富移轉

• 遣返者之財產損失

• 留下財產之流向

• 接收之財產對新政權經濟發展之影響

85.71 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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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產權

• 各政權對於財產移轉的作法, 反映其對於土地

產權的態度?

92.86 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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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丈量與登記

• 荷治時期: 「土地所有權登記簿」 (韓家寶, 2002, 頁

97)

• 鄭氏時期: 台灣每三年一次調查新開墾地 (中村

是公, 1905, 頁 18)

• 清治初期: 季麒光建議勿丈量 (1685); 首次全島

清丈是劉銘傳 (1886–1888)

• 日治初期: 臨時土地調查事業 (1897–1905)

100 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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